
附件：表 1-表 5 

 

表 1：本次公布技專校院評鑑種類及數量一覽表 

數量 

種類 
校數 

行政

類 

專業類 

學院數 系所（科）數 

科技大學綜合評鑑 4 4 13 52（不含 4訪視） 

技術學院綜合評鑑 1 1 0 
12（不含 2訪

視，1不公布等

第） 

專科學校綜合評鑑 7 7 0 29（不含 5訪視） 

科大(技術學院)護理科系

所評鑑 
9 9 0 9 

100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 3

等系所追蹤評鑑 
1 0 0 1 

合計 22 21 13 

103（不含 5訪

視，1不公布

等第） 



表 2：科技大學（技術學院）評鑑項目如下表： 

 

行政類評鑑項目 權重 

綜合校務 

1. 校務發展規劃與成效 (40%) 

2. 研究及產學合作策略及成效

(30%) 

3. 社會服務成果 

(科大 15%、技院 20％) 

4. 國際觀培養與國際化成

果(科大 15%、技院 10％) 

30% 

教務行政 

1. 教務行政執行成效(20%) 

2. 課程與教學(20%) 

3. 學生學習成效(20%) 

4. 通識教育(20%) 

5. 圖書及資訊業務(20%) 
25% 

學務行政 

1. 學務行政執行成效(20%) 

2. 導師工作制度及落實(20%) 

3. 社團活動辦理成效(20%) 

4. 生活輔導及衛生保健執

行情形及成效(20%) 

5. 諮商輔導辦理成效(20%) 

25% 

行政支援 
1. 行政支援組織運作成效(25%) 

2. 人事業務執行成效(25%) 

3. 會計行政執行成效(25%) 

4. 總務行政執行成效(25%) 
20%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專業類 

學院（科技大學） 權重 系所 權重 

1.學院組織與院務發展 20％ 1.系（所）務發展 10％ 

2.課程規劃與整合 20％ 2.課程規劃 10％ 

3.教學整合機制 20％ 3.師資結構與素養 10％ 

4.設備整合機制 20％ 4.學生學習與輔導 15％ 

5.產學合作與研究計畫之整

合  

20％ 5.設備與圖書資源 10％ 

  6.教學品保 15％ 

  7.學生成就與發展  15％ 

  8.產學合作與技術發展 15％ 



 

 

表 3：專科學校評鑑項目如下表： 
 

行政類評鑑項目 權

重 

綜合校務 

1.校務執行成效與未來發

展(30%)    

2.教學規劃與學習成效

(30%) 

3.產學合作及研究策略與

成效(20%)    

4.社會服務成果(20%) 

25

％ 

教務行政 

1. 教 務 行 政 執 行 成 效

(25%)    2.課程與教學

(20%) 

3.學生學習成效(20%)  

4.通識教育(15%) 

5.圖書及資訊業務(20%) 

30

％ 

學務行政 

1. 學 務 行 政 執 行 成 效

(20%) 

2.導師工作制度及落實

(20%) 

3. 社 團 活 動 辦 理 成 效

(20%) 

4.生活輔導及衛生保健執

行情形及成效(20%) 

5. 諮 商 輔 導 辦 理 成 效

(20%) 

25

％ 

行政支援 

1.行政支援組織運作情形

(25%) 

2. 人 事 業 務 執 行 成 效

(25%) 

3. 會 計 行 政 執 行 成 效

(25%) 

4. 總 務 行 政 執 行 成 效

(25%) 

20

％ 

 

專業類科 

評鑑項目 權重 

一、科務發展 10% 

二、課程規劃 15% 

三、師資結構與素養 15% 

四、學生學習與輔導 10% 

五、設備與圖書資源 10 % 

六、教學品保 15% 

七、學生成就與發展 15% 

八、產學合作與技術發展 10% 

 



表 4： 102學年度技專校院綜合評鑑等第統計表 

 

對象 
校

數 

科系所學

院數 

行政類 專業類 

一等 二等 三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

科技大學 4 65 
4 

(100%) 
0 0 

系所 

30 

(57.69%) 

系所 

21 

(40.38%) 

系所 

1 

(1.92%) 

學院 

8 

(64.54%) 

學院 

5 

(38.46%) 

0 

技術學院 1 12 
1 

(100%) 
0 0 

5 

(41.67%) 

7 

(58.33%) 
0 

專科學校 7 29 
6 

(85.71%) 

1 

(14.29%) 
0 

17 

(58.62%) 

11 

(37.93%) 

1 

(3.45%) 

科大(技

術學)、專

科學校護

理科系所 

9 9 0 0 0 
3 

(33.3%) 

5 

(55.6%) 

1 

(11.1%) 

100科技

大學評鑑

3等系所

追蹤評鑑 

1 1 0 0 0 0 
1 

(100%) 
0 

合計 22 116 
11 

(91.7%) 

1 

(8.3%) 
0 

63 

(54.3%) 

50 

(43.1%) 

3 

(2.6%) 

 
 
 
 
 
表 5：技專校院評鑑結果行政運用一覽表（103.6） 

等第 

項目 
一 二 三 四 



 

 

總 量 管 制 之 參 據
(100.8) 

經依大學評鑑辦法
或專科學校評鑑實
施辦法規定評鑑完
善，績效卓著者，
得申請增加招生名
額總量，惟不得超
過前一學年度核定
招生名額總量 3
％，並得依規定於
招生名額總量內，
調整各學制班別招
生名額。學士班、
碩士班及博士班甄
選入學或甄試名額
比率，得超過招生
名額總量 50％。 

 100年 11月 1日起，評
鑑成績列有三等或四
等，且經追蹤評鑑未達
二等以上者，依情節輕
重調整其招生名額為前
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百分
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，
並得逐年調整至評鑑通
過為止。 

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之
條件之一（101.9） 

1.行政類應為一等。 
2.全校所有受評鑑之系（科）、所、學位學程須達下表所列最
低標準，且不得有三等以下者： 
受評鑑系（科）、所、學位學程個

數 
最低標準 

十一個以上 有十個經評鑑為一等 

十 有九個經評鑑為一等 

九 有八個經評鑑為一等 

八 有七個經評鑑為一等 

七 有六個經評鑑為一等 

六 有五個經評鑑為一等 

五 有四個經評鑑為一等 

四 有三個經評鑑為一等 

三個以下 全部須經評鑑為一等 
 

學雜費核算標準（103.5） 

一、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及第七條規

定，並具 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擬訂學雜費自主計畫： 

（一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行政類評鑑成績均達一等

或通過，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

第一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（二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類評鑑，其院、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或通過，或技專校院

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

一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二、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經專業類評鑑列為未通過、第三等

或第四等者，調降該學院或該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所屬學院
之學雜費收費基準，並得逐年調降至改善為止。 


